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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股份獎勵計劃
自受託人撤回現金

茲提述同方友友控股有限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四月十三日的公告（「該公告」），
內容有關採納股份獎勵計劃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日的公告，內容
有關根據股份獎勵計劃自其內部資源向受託人授予相等於約15,000,000港元的款
項，以於公開市場購買限制性股份。除另有界定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
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七日，因本公司目前暫無計劃授出限制性股份，且從成本考量
認為受託人持有該款項屬不妥，因此自受託人撤回該筆相等於約15,000,000港元
的款項。

本公司將根據股份獎勵計劃及上市規則之條款（倘適用），就股份獎勵計劃之運作
作出進一步公告。

承董事會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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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零一八年六月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謝漢良先生及Daniel P.W. LI先生；非執行董事
為黃俞先生（主席）、王良海先生及劉衛東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范仁達先生、
劉天民先生及李明綺女士。


